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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11时许，达川区公安分局三里坪派出所接到
110指挥中心转警称，南城东环南路某杂货店抓到一名小
偷。民警随即赶到现场看到，一家杂货店门口已被群众围
得水泄不通，朝店里站着的一名老年妇女指点议论。老年
妇女牵着一名三四岁的小男孩，一边哭泣一边哀求：“求求
你们饶了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店主指着放在桌上的两件T恤、几节电池及一个发夹
等，向民警介绍，事发前，杂货店生意火爆，有很多人抢购东
西，店门口结账处排了长队。老年妇女在店里选购了一些
物品后，假装追赶先走出杂货店的孙子，企图不结账离开。
“耶！想不给钱？我看到你拿的电池。”有店员看到老年妇
女未结账，将其阻拦并打电话报警。

获此情况，民警遂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处理。据查，老年妇女名叫李某某，现年62岁，系渠县三汇
镇人，租住在达川区南城。当天上午，李某某带着年幼的孙
子出门溜达，途经杂货店门口时，看到杂货店生意火爆，遂
牵着小孙子进店。她选了两件老年T恤、4节1号南孚电
池、4节5号南孚电池及一个发夹，都随手放在了自己背的
黑色挎包里。当看到店门口结账处排起的长队，便起了贪
念，并心存侥幸想趁着顾客较多蒙混过关。随即，李某某叫
小孙子先出门，自己假装去追赶。谁知，她刚走出店门口，
就被店员拦住了。

在派出所里，李某某对自己贪小便宜的行为懊悔不已，
并担心自己的行为影响年幼的孙子。

（彭文静 本报记者 罗烽烈）

糊涂奶奶让孙子打掩护
逛杂货店拿东西不给钱开溜

第一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者一般是不会拒绝与用人单位签订
书面的劳动合同的。但如果用人单位基于自
身的一些考虑，不主动甚至在劳动者已经开始
正式上班了也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的情况下，
劳动者应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王某已经在火锅
店工作了两年多，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
同，但依法也是可以视为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

要申请劳动仲裁，首先必须证明王某与火
锅店之间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律师详细向
王某了解了具体情况，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而
王某的工资也是以现金形式领取的，没有银行
转账记录，王某也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
曾在火锅店工作过。

律师通过引导王某回忆与工作有关的情
况，提取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如王某曾经向火
锅店老板请假并经对方回复的短信记录，以及
火锅店员工之间交流所建立的微信群的聊天
内容和图片，显示王某在该火锅店的工作经
历。当然，在确定事实劳动关系上，像工资收
入的明细，工作证、工作服、工作照等，都还可
以作为证据。

第二步：证明劳动时间期限

王某要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赔偿金，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赔偿金按劳动者在本
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两个月工资的
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不管是仲裁，还是诉讼，
都是以充分的证据为前提的。在证明双方建
立了劳动关系，就需要证明王某是从什么时候
在这家火锅店工作的。

最后，律师尝试选择与王某的两位同事沟
通。一开始，王某的两位同事基于以后还要继
续在火锅店工作的考虑，担心得罪老板不好相
处，拒绝了。律师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通过
耐心的思想工作，他们才同意为王某作证，如
实陈述了这几年与王某一起工作的事实。

第三步：确定工资标准

要明确王某应当得到的赔偿金额，在证明
了前面两步后，还要搜集证据证明王某最近一
年的平均工资收入。

这个问题看似不难，王某领取工资没有银
行转账，但总该有工资表吧？工资表是有的，
但是在老板手里。所以最终律师决定以餐饮
业平均工资来确定王某请求的赔偿金额。

结果一计算，王某的实际平均月工资反而
低于餐饮业的平均工资。王某的老板在了解
这一情况后，主动拿出了王某近一年来签字确
认领取工资的工资表。最终裁决按照王某的
实际工资标准进行。

王某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并提供了相应证
据。最终，用人单位未按照法律规定与王某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自用工之日起向王某支付两
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王某支付两个
半月的经济补偿金；按照法律规定补缴社保。

（施法闻）

一句话解聘 三步曲维权

“都怪我爱贪小便宜，不仅害了自己，更
带坏了孩子！”8月15日，在达川区南城东环
南路南客站附近某杂货店，一名60多岁的妇
女带着年幼的孙子打掩护，趁着店里客人较
多“顺”东西，被抓获后十分后悔。

达州市司法局主办
达州市司法局官方网站：http://www.dzssf.gov.cn
达州市司法局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zss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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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律师提醒：

签订劳动合同不仅
是为了遵守法律规定，
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
利。未签订劳动合同，
用工方与劳动者一旦发
生劳动争议，用工方在
还没造成争议前就很有
可能已经违反了《劳动
法》和《劳动合同法》有
关签订书面的劳动合
同、购买社会保险等方
面的强制性规定承担不
必要的赔偿责任；同时，
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
或者被违反解除聘用的
时候，也会增加维权的
难度和成本。

大北街11号（原大时代美
发）二楼及夹层商用房招租，
270m2，可作美发、茶楼及办公
用房。电话：13982829931

13002858687

招 租

西外西泉怡庭（龙泉社区
旁）二楼商用房1400m2出租，
可作茶楼、宾馆、商务、幼儿
园。电话：13458186786

商用房出租

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百业商情
温馨提示：请广告主带上相关手续前来办理。使用本栏信息，

请核实手续，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若广告主违规操作与报社无关，可
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投诉。广告联系电话：2377273 2377187

本栏目收费标准：
每格600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
格 1000元/两星期。
本栏目在《达州晚报》
官方微信（粉丝已达
20万余人）平台第二
条内免费同步刊出。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咖啡厅转让
南外南大街黄金地段一

咖啡厅转让，520平方米带厨
房，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8981488822
吴先生

四川悦安华川汽车有
限公司因业务需要，现急招
焊工、车工、铣工、镗工、装配
工数名，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电话：13518255557杨先生

招 聘

招 聘
达州西南职业学校、达州

行知中学招聘教师，大专以上
学历者均可应聘。专业：护
理、高中数学、历史、语文。

电话：13981479777
15984780417

市内一门市及二、三楼
共420m2欲出租（可分租），位
置好，人流量大，租金面议。

电话：18782877619

门市出租

写字楼出售
达州南城二号干道5A写

字楼102.32平方米、340.08平
方米（可整体）对外出售。

电话：15729893737

出 售
南外二号干道一商业底

楼1100m2(可分开）出售；达巴
路口农资大厦4-1号193m2

住房出售。
电话：15882929598

达县同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诚聘办公
室人员一名，要求：有工作经
验，熟悉办公软件，待遇面
议。电话：15882990591

招 聘

茶楼转让
市内柴市花园步行街黄

金地段，精装茶楼，面积
600m2，设施齐全，客源稳定，
接手即可经营，欢迎面议，非
诚勿扰。18981451199

茶楼出租
位于黄金地段文华街转

转楼2楼茶楼出租，面积约
200m2，可作餐厅、办公等，无
转让费，价格面议。

电话：13808243888

西外有仓库、厂房、空坝
2000平方米出租，整零均可，
动力电、水通。

电话：15881886555

仓库出租

贝迪堡国际早教达州中心对
外招聘：销售数名，大专文凭
以上；英语老师数名，本科以
上，口语流利，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15908288280 瞿老师

招 聘

招初一学生
达州市通川区华州初级

中学，自开办来已有两届初
三毕业生，中考成绩获A至
A+1人数达到32%，连续二年
上普高录取线达100%，现补
招初一学生50人，额满为止。

校址：原五七师部小学
内（文家梁）

电话：18982878326
杜老师

都市名人酒店聘
都市名人酒店诚聘人

力资源经理、财务经理、副
经理各一名（5000—6000
元/月），出纳1名（3000—
3500元/月），库 管 1名
（2500—3000元/月），茶坊
部、餐饮部副经理各一名
（4000—4800元/月），保安
数名（2100—2600元/月）。

电话：13629062001

大型餐饮店转让
南外天逸广场旁一大型

餐饮店 900余 m2，火爆经营
中，对外转让，接手即可经
营。电话：13659060888

酒楼转让
西外一酒楼对外转让，

面积3000平方米，接手即
可经营。联系人：赵先生

15182894333

主城区黄金地段荷叶街
大蓉和旁底层门市约270平
方米，空门市对外出租，租金
面议。13350291666程先生

门市出租

茶楼转让
市内荷叶街黄金地段，

面积约800㎡，设施齐全，带
餐饮，接手可经营，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电话：18784818733符先生

通 知
王小铭同志：

从2017年8月15日通知你回单位上班，但你至今未归，
请你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十日内回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不回，单位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特此通知。

达州市道路运输GPS网管中心
2017年8月18日

案 例：
王某现年47岁，自2013年5月起，就一直

在达州市城区某火锅店工作，主要负责洗菜、洗
碗等后厨工作，并未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7
月底，火锅店经营者以王某经常请假且不能胜
任工作为由，告知王某从8月起便不用来上班
了。

王某在该火锅店工作多年，虽然工资不高，
大概每月2100元左右，但正依靠这微薄的工资
供女儿上大学，她工作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她没有要求与用工单

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至于工伤保险、医保等更
无从谈起。

火锅店经营者在王某没有任何过错，或
者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有过错的情况下，直接
通知王某不用来上班，王某既气愤又委屈。
在听了女儿的建议后，她找到律师咨询。

王某此种情况的维权，从方式上来说，向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是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前必经的强制性前
置程序；从具体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三步来进
行。


